花蓮縣政府申訴/陳情案件
撤銷申請書

本人(勞方)於    年   月   日  向本府提出與資方     
                 之申訴/陳情案件，因
 勞資雙方已於     年    月    日達成協議和解。
 勞方放棄檢舉。
 勞方另循管道以求解決。
 其他(請簡述原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故撤銷本申訴/陳情案件，並請終止本案件之所有調查行動，特此　聲明。
此致
花蓮縣政府(社會處勞資科)

申請人：  
聯絡電話：  
地址：  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